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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E_8B_E8_AE_A1_E7_c67_285426.htm 第一条 为了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明确微型计算机商品销售者、修理者和生产

者的修理、更换、退货(以下简称三包)责任和义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

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列入本规定《实施三包的

微型计算机商品目录》(见附件1)的微型计算机主机、外部设

备、选购件及软件(以下简称微型计算机商品)。 第三条 微型

计算机商品实行谁销售谁负责三包的原则。销售者与生产者

、销售者与供货者、销售者与修理者之间订立的合同，不得

免除本规定的三包责任和义务。 第四条 本规定是微型计算机

商品实行三包的最基本要求。国家鼓励销售者、生产者制定

更有利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严于本规定的三包承诺。承

诺作为明示担保，应当依法履行，否则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五条 销售者应当承担以下责任和义务： (一)应当严格执行

本规定； (二)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 (三)采取有效措施，

保持销售商品的质量； (四)销售时，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当说明微型计算机商品的配置，开箱检验，正确调试，保

证商品符合产品使用说明明示的配置和产品质量状况，当面

向消费者交验商品； 2、核对商品商标、型号和编号； 3、介

绍产品的使用、维护和保养方法以及三包方式和修理者； 4

、明示三包有效期，提供三包凭证、有效发货票、产品合格

证和产品使用说明；三包凭证应当按本规定《微型计算机商



品三包凭证》(见附件2)的要求准确完整地填写，并加盖销售

者印章；有效发货票应当注明商品商标及型号、销售日期、

销售者印章、金额等内容； (五)不得销售不符合法定标识要

求的，不符合产品使用说明所述的性能及功能的，或者不合

格的微型计算机商品； (六)随销售的微型计算机商品一起赠

送的微型计算机商品，应当负责三包； (七)预装软件、随机

销售和随机赠送的软件应当明示软件名称、版本、使用有效

期、生产者名称；不得销售盗版软件；不得赠送盗版软件； (

八)销售软件时，应当验证软件介质的完好性； (九)应当积极

主动地与生产者、修理者加强联系，建立用户档案，做好三

包服务工作； (十)妥善处理消费者的查询、投诉，并提供服

务。 第六条修理者应当承担以下责任和义务： (一)修理者应

当具有维修资质证书，维修人员应当具有执业资格，持证上

岗； (二)承担三包有效期内的免费修理、软件维护业务和三

包有效期外的收费修理业务； (三)维护消费者、生产者的信

誉，应使用新的、符合产品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要求的部件

和元器件； (四)按有关修理代理合同或者协议的约定，保证

修理费用和修理用部件和元器件全部用于修理； (五)接受生

产者、销售者的监督和检查； (六)保持常用维修部件和元器

件的储备量，确保维修工作正常进行，避免因维修部件和元

器件缺少延误维修时间； (七)认真、如实、完整地填写维修

记录，记录故障、修理情况和修理后的质量状况，向消费者

当面交验修理好的微型计算机商品和维修记录； (八)承担因

自身修理失误造成的责任和损失； (九)妥善处理消费者的投

诉，接受消费者有关商品修理质量的查询。 第七条 生产者(

微型计算机商品的供货者和进口者视同生产者)应当承担以下



责任和义务： (一)微型计算机商品应当随机配有产品的中文

使用说明、产品合格证和三包凭证；产品使用说明应按照国

家标准GB5296.1《消费品使用说明》和GB5296.2《家用和类

似用途电器的使用说明》的规定编写；产品使用应当明确微

型计算机商品硬件、软件的配置和兼容性，明示基本功能的

操作程序；三包凭证应当符合本规定《微型计算机商品三包

凭证》的要求； (二)应当自行设置或者指定具有维修资质的

修理单位负责三包有效期内的修理，并提供修理者单位的名

称、地址、联系电话等；修理者名称、地址、联系电话撤销

或者变更的，应当及时告知消费者； (三)按有关修理代理合

同或者协议的约定，提供合格的、足够的修理配件，满足维

修的需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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